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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（市）农业农村局、医疗保障局，枣庄高新区社会事务综合

服务中心：

为进一步提升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运行实效，

更好发挥部门监测预警作用，防止因病返贫致贫，根据市乡村振

兴局等八部门《关于推进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与农村低

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有效衔接的通知》（枣乡振发〔2022〕2

号）、枣庄市医疗保障局等五部门《关于转发〈山东省关于坚决

守牢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健全完善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

机制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枣医保发〔2023〕29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经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医保局审定，依据 2024 年全市农村居民人

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等因素，将区（市）级医保部门每月提供预警

信息名录，即新增居民医保当年度住院及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个

人负担部分累计超过 1万元的人口信息，调整为新增居民医保当

年度住院及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累计超过 1.8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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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口信息。

区（市）级医保部门要根据新的标准，每月 5日前将上月新

增的预警信息提供给区（市）级农业农村部门。各区（市）农业

农村部门要切实履行好监测预警主体责任，每月 7日前将各相关

部门的预警信息汇总后反馈乡镇，组织开展调查核实、分析研判，

同时要将上月新增的监测对象信息提供相关部门，协调督促落实

好帮扶政策，及时调度、了解掌握政策落实情况。

各区（市）医保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要根据工作职能，按照

时间节点履行好各自监测预警责任，及时共享监测预警、政策落

实情况，落实好帮扶政策，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。

枣庄市农业农村局 枣庄市医疗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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